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
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关于开展2022年绵阳市高中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研室（教育发展中心）、科学城教育和体育局、园区社发局、市直属学校（单位）：

自2020年以来，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开展了高中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即在每次全市高中统考的同时，对学习策略、学习动机、学习倦怠、学校归属感等因素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其对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为了进一步优化监测的改进作用，更好服务全市师生，全面提升我市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经研究，决定开展2022年绵阳市高中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及名额限制
各县市区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及普通高中学校教师均可参加，但每个学校（单位）参评案例不超过3篇。
二、参评案例要求

（一）内容须紧密围绕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的改进措施、实施情况及改进效果等进行，须有案例支撑。
（二）观点明确，重点突出，论据充分，有必要的事实、数据或典型案例，有较强的的说服力，有借鉴或推广作用。

（三）叙述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字通顺、准确、简明、流畅，字数在3000-5000字为宜。

（四）格式规范，行文严谨。全文应包括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 文献等基本元素。

参评案例包括两个word文档，第一个文档命名为“题目等”，包括：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第二个文档命名为“正文”，包括题目、正文、参考文献等，不得出现作者个人及单位信息。
1.题目一般不超过20字，黑体小二号字加粗。

2.摘要应在200-300字，概括全文内容和主要观点；关键词为文章内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一般不超过5个，关键词间用分号隔开。摘要、关键词前标注“摘要”“关键词”字样，黑体加粗五号字，缩进两个字符；摘要、关键词具体内容为楷体五号字。

3.正文标题一般不超过4级，并规范表述为：“一、”“（一）”“1.”“（1）”， 宋体小四号，1.5倍行距，首行缩进两字符。

4.参考文献用方括号（［］）加数字序号标示，全文连续编号。正文中引用了文献的，应在引文结尾处用上标标注序号（如[1]），并在文章结尾标注的“参考文献”字样下对应地呈现该序号文献的出处（含作者、文献标题、文献类型符号（如杂志为［J］、著作为［M］）、出版地（杂志不标注）、出版社名称、出版年份、杂志期数、起讫页码等）。

（五）每人限交l篇，每篇案例署名不超过2人。

（六）严禁剽窃、抄袭。否则，一经查实将不予评奖，并通知作者工作单位，在全市范围通报批评。
四、案例提交
请各县市区教研室（教师发展中心）、各园区社发局、科学城教育和体育局、市直属学校认真组织，对推荐案例进行资格审查及查重（重复率超过30%不予推荐），并于2022年7月1日前将盖章的“2022年绵阳市高中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推荐表”（附件）和电子版发陈潇。非推荐案例不予评奖。
1．参评教师按要求编辑参评案例的Word文档（包括两个部分），并于2022年4月25日—7月1日，上传提交参评案例的两个Word文档。注意：只能在该时间内上传提交。

2．参评教师上传提交步骤和要求如下：

第一步：登陆。登录绵阳市教科所网站www.myjks.com，点击“绵阳市数字教研平台”，进入后点击“2022年绵阳市高中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优秀案例征集”。

第二步：注册。信息必须真实。要求填写的信息有：姓名、单位、性别、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已注册的老师，用已注册姓名直接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报名。按本次活动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与本人本次案例参评实际情况一致。

第四步：提交。按要求上传提交参评案例两个Word文档。

第五步：确认。再次检查注册和报名信息准确，提交的Word文档能够正常打开，最后确认。

如有账号问题，请联系付俊清 15881694812。
五、评奖办法

本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市教科所统一对所有参评案例进行资格审查和查重（重复率超过30%不予评奖），并组织专家评审小组按案例质量标准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文章作者由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颁发获奖证书。

联系人：陈潇，18281980298,844575175@qq.com

附件:2022年绵阳市高中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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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绵阳市高中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关因素监测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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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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